屏東縣102學年度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團員遴聘實施計畫

1、 依據：
（1） 本縣國民教育輔導團101學年度輔導計劃。

（2） 本縣國民教育輔導團組織及運作要點（92.05.09屏府教學字第0920079589號）。
（3） 本縣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遴聘要點（92.05.19屏府教學字第0920084793號）。
2、 目的：

（1） 遴選本縣性別平等教育輔導人才，透過培訓提昇教學輔導專業知能，以提供本縣教師教學服務。

（2） 結合具性別平等教育專長教師研發課程、專題研究，以提升本縣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品質與績效。

（3） 因應性別平等教育法令修改，落實國民教育階段課程與教學之研究發展，並有效輔導本縣各國民中小學教師，提昇教學品質。

3、 資格及條件：

（1） 本縣國民中小學之現職合格教師且最近五年考績未考列四條三款或丙等以下者。

（2） 熟悉性別平等教育之基本理念與相關知能，並具備性別平等教育所需之專門學科素養及教學輔導知能。

（3） 具備電腦基本文書處理、上網搜集彙整資料以及收發、回覆電子郵件能力。

（4） 對研發各學習領域課程與教材教法及各學習領域教學實務行動研究，具有一定素養，並有濃厚興趣。

4、 員額：輔導員若干名。
5、 任務：

（1） 定期至各校進行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疑難問題輔導工作。

（2） 提供教學演示、擔任研習講座、列席研討座談。

（3） 提供諮詢服務提供教師解答教學疑難問題。

（4） 研訂全縣之課程規劃共同原則、專題研究與推廣。

（5） 從事各學習領域之課程規劃設計、教材教法、多元評量之研究。

（6） 協助各校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師自編教材。

（7） 進行本縣性別平等教育實施情形之調查、研究、發展與改進工作。

（8） 出版教育研究成果。

（9） 參加性別平等教育之研習與相關會議及其他與課程或教學相關之工作。

（10） 協助教育處及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學校發展相關課程、教學與評量工作，並協助對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調查處理與追蹤教育輔導成效。

6、 權利：

（1） 輔導團員表現優良者，依教師獎懲辦法敘獎。

（2） 在團服務年資，於參加國民中小學校長或主任甄選時，年資績分依照當年度甄選簡章規定給分。

7、 報名：符合前述遴選資格者請於102年6月3日前備妥報名表表件，郵寄或逕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收。

8、 聘用：由領域負責人（教育處學務管理科科長）及領域專長校長負責審核、推薦聘任，並公開頒證，本任期自102年8月1日至103年7月31日止。
9、 預期成效

（1） 團員在服務中分享專長，同時自我成長，激發榮譽感。

（2） 分區全面性落實本縣各國中小學課程輔導與成長，提昇教學品質。

（3） 以性別平等教育為輔導重點，有益於性別平等教育的順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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